
 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  選舉公報 桃園縣選舉委員會101年1月2日 編印

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1年1月1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
規定，將區域選舉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
區域選舉候選人（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候選人應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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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原國小②楊梅初中③新竹師範④逢甲大
學財稅系⑤國立政治大學財政所碩士

龍潭國小教師。銘傳逢甲大學副教授。中
央銀行金檢處稽核。財政部稽核組稽核。
菸酒公賣局課長。內政部參事。台北市政
府財政局長秘書長。台北銀行董事長。桃
園縣副縣長。立法委員。亞洲化學董事
長。中華棒協副理事長。青少年高爾夫國
手培訓基金會董事長。75年甲等特考經濟
行政人員優等及格。

1、 活力經濟帶動新產業發展，加速傳統產業升級，提升國際競爭力，強化兩岸經濟合
作，鼓勵台商回國投資，以增加就業機會。

2、 樂活農業檢討農業政策，保障農產品價格及收益，建構糧食安全機制，鼓勵年青人重
返精緻農業及休閑農場。

3、因應高齡化時代，結合社會資源，制定永續安全的老人福利政策。
4、闢建公園及生活圈道路，推動節能減碳，成為綠能的永續環境。
5、 主要街道電桿地下化，修改刑法，將竊盜電纜電線者以危害公共危險罪從重量刑，以
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6、興建楊梅圖書館、運動公園（運動中心）。
7、爭取楊梅設立大學或分校，提昇教育環境。
8、整治及綠美化老坑溪成為觀光休閒場所。
9、遷移三湖垃圾掩埋場的垃圾加以焚化，闢建公園及活動中心。
10、增設埔心消防分隊及老人會館。
11、台66及61線快速道路新屋段高架化。
12、增建新屋鄉公所第二辦公大樓。
13、開發永安漁港北區計劃。
14、增添新屋農會稻米烘乾設備。
15、重新開發觀塘港。
16、興建新坡多功能會館及崙坪溜池之綠美化。
17、開發桃科第二期。
18、加速推動航空城之開發，並以市場價格及區段徵收，取得土地，以保障地主權益。
19、 徹底檢討民航基金用途，不得作為蚊子機場及移轉性支出，以增加地方建設回饋金
額。

20、儘速恢復國二道大園交流道通往大園工業區及台61線便道高架化。
21、噪音防治補助以簡政便民為原則，改以現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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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大學航運管理系碩士、國立海洋大
學航運管理系學士、國立中壢高中

第五、六、七屆立法委員，觀音鄉第
十二、十三屆鄉長，國立海洋大學講師，
開南管理學院講師，桃園縣巡守大隊長，
國立中壢高中校友會長，民進黨全國鄉鎮
市長聯誼會總幹事，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
理系博士班

◎加速推動航空城園區各項計畫儘速完成。
◎ 確實讓噪音防制補助費用實質發揮效用回饋鄉里，杜絕現今噪音防制補助費用之弊
端，持續爭取將噪音防制補助費用予以現金發放，讓民眾自行利用更為貼切所需。
◎ 整合觀音鄉陸、海、空運輸系統，便利各工業區進出，使其客、貨運旅次可快速輸
運，加速人流、物流等流通性，提高各工業區交通之機動性。
◎推展新屋鄉無毒有機農業專業區，打造黃金海岸，發展沿海休閒觀光事業。
◎主張廢除現有楊梅收費站，增設楊梅交流道，提高楊梅交通便利性，促進楊梅發展。
◎ 主張老農津貼加碼至7,000元，並有效調整老人津貼、殘障津貼等各種津貼與職業別年
金給付制度，公平保障老人經濟安全。
◎ 監督政府積極投資兒童教育與照顧，公共化兒童照顧與教育設施，由政府分擔家庭養
育兒童負荷，提供家庭支持服務，減輕父母教養壓力。
◎監督政府透過租稅與社會福利制度，進行國家資源重分配，縮小城鄉家戶貧富差距。
◎ 堅持國民應有平等的受教權，教育經費應公平合理配置，縮短城鄉差距，促進學校教
育均優化。
◎ 監督政府加速推動十二年國教，將高中職納入國民基本教育，期達到全面免試入學、
高中職社區化的目標。
◎ 監督政府有效提出降低失業率政策，包括培育創業的環境、增加工時及工資的彈性、
強化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有效性等，促使失業率下降、就業率增加。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101年1月1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一）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81年1月14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
監護宣告尚未撒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即民國100年9月
14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101年1月13日繼續居住者，
有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
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100年11月11日含當
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二） 原住民選出之立法委員，其選舉人須符合於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
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7屆起113人，依自由地

區直轄市、縣市73人、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3人、全國不
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34人選出之。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73人（即區域
選舉）每縣市至少1人，全國並劃分為73個選舉區，每個選舉區選出1名立
法委員。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3人，仍分別以全國平地原
住民、山地原住民為選舉區，由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之選舉
人選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34人，由選舉人依政黨名單投票選
舉，並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

（二） 選舉人至投票所可領取2張立法委員選舉票，1張為直轄市、縣市選舉票
（即區域）或原住民選舉票，圈投1名直轄市、縣市候選人，原住民選舉人
則圈投1名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候選人；另1張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
外國民選舉票（即政黨票），則圈投一個政黨。

（三）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四）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

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五）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

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
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六）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或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3條之1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

（七）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裝設足以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之攝影器材。違
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2項規定，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八） 選舉人投票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105條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九） 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
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之規定，處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l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十）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
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萬5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
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8項之規定，處新臺幣5千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

（十一） 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
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2項規定，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十二）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1.區域、原住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2.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
「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一） 區域選舉票為淺黃色，平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藍色，山地原住民選舉票為

淺綠色，另「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3
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分別加印紅色之「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
民」字樣。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
（二）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
（八）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一）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93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
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
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94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95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96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
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
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97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
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98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
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
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
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102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
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
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
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
之。

第103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
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04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
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05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
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106條第2項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註：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者，違反者依總
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三條之一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107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
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
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
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
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108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
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109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
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
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10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
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緩；違反第五十六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
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
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
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
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
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111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
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
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112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
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
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
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
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
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
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113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
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114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
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
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
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115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
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
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
受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
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
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116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
六個月內審結。

第117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
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
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
復職。

（二）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142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

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43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
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第145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46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
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
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47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金。

第148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政 黨 名 稱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姓 名 欄 推 薦 政 黨 欄

號   次 政 黨 標 章 政 黨 名 稱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政 黨 標 章 欄 政 黨 名 稱 欄

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背面



大園鄉

編  號 場     所     名     稱 投 開 票 所 地 址 劃定前往投票之村里鄰名稱

0171
大園村民眾活動中心

（河濱公園內）
中山南路17-2號 大園村1-9鄰

0172 大園仁壽宮 大觀路18號 大園村10-18鄰

0173 大園村集會所 和平東路89號2樓 大園村19-26鄰

0174 大園社區活動中心 和平東路89號 大園村27-34鄰

0175
大興高中勤學樓103教

室
永興路142號 田心村1-11鄰

0176
大興高中勤學樓108教

室
永興路142號 田心村12-22,37-38鄰

0177 田心仁德宮 仁德路292號 田心村23-36鄰

0178 溪海國小一年乙班 溪海村11鄰崙頂30號 溪海村1-6,9-14鄰

0179 溪海社區活動中心 溪海村7鄰崙頂7號旁邊 溪海村7-8,15-23鄰

0180 和平集會所 和平村14鄰劉厝11-3號 和平村全村

0181 大園國小五年一班 中正東路160號 橫峰村1-6鄰

0182 大園國小五年十班 中正東路160號 橫峰村7-13鄰

0183 大園國小一年一班 中正東路160號 橫峰村14-20鄰

0184 橫峰社區活動中心 中山南路二段435號 橫峰村21-26,30,34鄰

0185
大 園 國 際 高 級 中 學

T1215(209教室)
大成路二段8號 橫峰村27-29,31-33,35鄰

0186 五權國小鄉土教室 中正東路二段539號 五權村1-3,14,15,22-23鄰

0187 五權國小三年乙班 中正東路二段539號 五權村10-13,16,17,20,21鄰

0188 五福宮活動中心 五權村6鄰下埔62號 五權村4-9,18,19鄰

0189 埔心國小六年忠班 埔心村25鄰埔心50號 埔心村1-5,13-18鄰

0190 埔心國小五年忠班 埔心村25鄰埔心50號 埔心村6,19-21,23-26,28鄰

0191 三塊厝活動中心 埔心村8鄰三塊厝4-1號 埔心村7-12,22,27鄰

0192 大海社區活動中心
大海村9鄰大牛稠28-11

號
大海村全村

0193 三石社區活動中心 三石村1鄰三塊石7號 三石村1-7鄰

0194 三和圖書館 三和路5號 三石村8-20鄰

0195 菓林國小一年二班 菓林村12鄰崁下41號 菓林村1-14鄰

0196 菓林國小一年四班 菓林村12鄰崁下41號 菓林村15-27鄰

0197 菓林國小二年一班 菓林村12鄰崁下41號 菓林村28-38鄰

0198 竹圍國小綜合教室 竹圍村2鄰竹圍街3號 竹圍村1-6,16-19鄰

0199 竹圍社區活動中心 竹圍村8鄰竹圍街93號 竹圍村7-15鄰

0200 海口社區活動中心 海口村4鄰海口87-1號 海口村全村

0201 沙崙國小一年甲班 沙崙村75-2號 沙崙村1-9,18,19鄰

0202 沙崙老人活動中心 沙崙村12鄰沙崙38-1號 沙崙村10-17鄰

0203
后厝國小博學樓一樓

托育教室
後厝村國際路二段147號 後厝村6-10,12-14鄰

0204 後厝社區活動中心 後厝村12鄰中華路595號 後厝村1-5,11鄰

0205 圳頭國小五年甲班 圳頭村中華路261號 圳頭村1-6,15,16鄰

0206 圳頭社區活動中心 圳頭村9鄰古亭25-1號 圳頭村7-14鄰

0207 內海社區活動中心 內海村2鄰內海墘19號 內海村全村

0208
北港社區活動中心(托

兒所)
北港村10鄰海墘3-1號 北港村1-10鄰

0209 北港社區活動中心 北港村9鄰海墘10-2號 北港村11-20鄰

0210 潮音國小英語教室(二) 南港村16鄰許厝港17號 南港村1-10, 24-28鄰

0211 潮音國小音樂教室 南港村16鄰許厝港17號 南港村11-23鄰

觀音鄉

編  號 場     所     名     稱 投 開 票 所 地 址 劃定前往投票之村里鄰名稱

0212 觀音國小一年乙班 文化路2號 觀音村1-10鄰

0213 觀音國小二年戊班 文化路2號 觀音村11-20鄰

0214 白玉社區活動中心 玉林路一段180號 白玉村1-18鄰

0215 廣興社區活動中心 中山路一段413號 廣興村1-17鄰

0216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 保生三街61號 大潭村1-17鄰

0217 保生社區活動中心
保生村11鄰對面厝59-1

號
保生村1-18鄰

0218 武威社區活動中心 武威村4鄰塘背11-1號 武威村1-10鄰

0219 三和社區活動中心 三和村5鄰橫圳頂40-2號 三和村1-11鄰

0220 新興社區活動中心 文化路石橋段453號 新興村1-11鄰

0221 坑尾社區活動中心 文化路坑尾段437號 坑尾村1-15鄰

0222 育仁國小社會科教室 金橋路育仁段260號 金湖村1-7鄰

0223 育仁國小托育班 金橋路育仁段260號 金湖村8-16鄰

0224 藍埔社區活動中心 新華路一段711號 藍埔村1-5鄰

0225 蓮荷園農場 金華路690號 藍埔村6-13鄰

0226 新坡國小一年乙班 中山路二段717號 大同村1-6鄰

0227 新坡國小二年丙班 中山路二段717號 大同村7-12鄰

0228 大堀社區活動中心 新華路二段72號 大堀村1-10鄰

0229 崙坪國小三年甲班 崙坪村崙坪297-1號 崙坪村1-8鄰

0230 崙坪國小五年乙班 崙坪村崙坪297-1號 崙坪村9-14鄰

0231 崙坪國小六年乙班 崙坪村崙坪297-1號 崙坪村15-25鄰

0232 張桂騰宅 富源村3鄰富源38-4號 富源村1-4鄰

0233 富源社區活動中心 富源村3鄰富源39-20號 富源村5-12鄰

0234 上大社區活動中心 大湖路一段510號 上大村1-7鄰

0235 上大國小四年乙班 大湖路一段540號 上大村8-14鄰

0236 新坡國小四年戊班 中山路二段717號 新坡村1-12鄰

0237 新坡國小五年丙班 中山路二段717號 新坡村13-20鄰

0238 廣福(新)社區活動中心 福山路二段403巷6號 廣福村1-9鄰

0239 廣福(舊)社區活動中心 福山路二段393號 廣福村10-17鄰

0240 塔腳社區活動中心 塔腳村4鄰塔子腳66-5號 塔腳村1-12鄰

0241 保障社區活動中心 保障村10鄰草漯70-1號 保障村1-10鄰

0242 草漯老人活動中心 大觀路一段579-1號 保障村11-15鄰

0243 草漯國小禮堂 新生路1462號 草漯村1-13鄰

0244 草漯國小一年丙班 新生路1462號 草漯村14-20鄰

0245 草漯國小二年甲班 新生路1462號 草漯村21-27鄰

0246 草漯國小二年戊班 新生路1462號 草漯村28-30鄰

0247 觀音鄉立托兒所 民生路68號 樹林村1-9鄰

0248
樹林（新）社區活動

中心
泰安街209號 樹林村10-20鄰

0249 富林國小活動中心 富林村5鄰富林8-2號 富林村1-18鄰

新屋鄉

編  號 場     所     名     稱 投 開 票 所 地 址 劃定前往投票之村里鄰名稱

0250 新屋國中三年六班 中興路111號 新屋村1-9鄰

0251 新屋國中三年九班 中興路111號 新屋村10-15鄰

0252 新屋國小一年一班 中正路196號 新生村5,12,15-19鄰

0253 新屋國小五年一班 中正路196號 新生村1-4,6-11,13-14鄰

0254 後湖社區活動中心 後湖村6鄰後湖7之6號 後湖村全村

0255 啟文國小六年甲班 清華村3鄰北勢62號 清華村1-9,17,19鄰

0256 啟文國小一年甲班 清華村3鄰北勢62號 清華村10-16,18鄰

0257 石磊社區活動中心 石磊村12鄰水流18-5號 石磊村全村

0258 東明社區活動中心 東明村4鄰上庄子5號 東明村全村

0259 社子社區活動中心 社子村7鄰番婆坟3之1號 社子村全村

0260 埔頂社區活動中心 埔頂村2鄰水碓34之5號 埔頂村2-7,10-12鄰

0261 埔頂國小二年甲班 中華南路2段50號 埔頂村1,8-9,13-16鄰

0262 九斗社區活動中心 九斗村2鄰九斗34號 九斗村1-5鄰

0263 老人會館 九斗村2鄰九斗34之1號 九斗村6-11鄰

0264 頭洲國小一年乙班 中山東路2段668巷64號 頭洲村1-3鄰

0265 頭洲國小五年甲班 中山東路2段668巷64號 頭洲村4-10鄰

0266 大坡社區活動中心 大坡村5鄰三角堀5號 大坡村全村

0267 望間社區活動中心 望間村4鄰十五間25號 望間村全村

0268 後庄社區活動中心 東福路二段515號 後庄村全村

0269 蚵間社區活動中心 東福路三段486號旁 蚵間村全村

0270 深圳社區活動中心 深圳村4鄰深圳20之5號 深圳村全村

0271 槺榔社區活動中心 槺榔村8鄰上槺榔9號 槺榔村全村

0272 笨港社區活動中心 笨港村2鄰笨子港10之1號 笨港村全村

0273 永安國小活動中心 中山西路2段1320號 永安村1-8鄰

0274 永安社區活動中心 永安村13鄰下庄子228號 永安村9-19鄰

0275 永興社區活動中心 永興村3鄰大牛欄108號 永興村全村

0276 下埔社區活動中心 下埔村4鄰后湖9之4號 下埔村全村

0277 石牌社區活動中心 石牌村3鄰石牌嶺29-8號 石牌村全村

0278 下田社區活動中心 中山西路2段780號 下田村全村

0279 赤欄社區活動中心 中山西路2段280號 赤欄村全村

楊梅市

編  號 場     所     名     稱 投 開 票 所 地 址 劃定前往投票之村里鄰名稱

0280 治平中學103教室 中興路137號 仁美里1-12鄰

0281 治平中學101教室 中興路137號 仁美里13-22鄰

0282 治平中學109教室 中興路137號 仁美里23-33鄰

0283 瑞埔國小一年一班 中興路133號 埔心里1-17鄰

0284 瑞埔國小一年四班 中興路133號 光華里1-16,29鄰

0285 四維國小律動教室 文化街189巷30號 光華里17-28,30,31鄰

0286
五守新村國宅社區管理

委員會
文化街189巷43號 金龍里1-27鄰

0287 四維國小展覽室 文化街189巷30號 四維里1-14鄰

0288 四維國小二年孝班 文化街189巷30號 四維里15-27鄰

0289 永平工商汽車實習工廠 永平路480號 永平里1-18鄰

0290 瑞塘社區活動中心 永美路407巷6號 瑞塘里1-8,13-16鄰

0291 瑞塘國小一年二班 瑞溪路二段100號 瑞塘里17-21,26-30鄰

0292 瑞塘國小一年三班 瑞溪路二段100號 瑞塘里9-12,22-25,31-33鄰

0293 瑞坪國中九年六班 文化街535號 瑞坪里1-15鄰

0294 瑞坪國中七年五班 文化街535號 瑞坪里16-32鄰

0295 瑞梅國小二年仁班 三民北路26巷41號 梅溪里1-10鄰

0296 瑞梅國小一年仁班 三民北路26巷41號 梅溪里11-20鄰

0297 瑞塘國小一年四班 瑞溪路二段100號 瑞溪里1-7鄰

0298 瑞梅國小音樂教室 三民北路26巷41號 瑞溪里8-14鄰

0299
楊光國民中小學七年七

班
瑞溪路1段88號 金溪里1-8鄰

0300 陽光山林社區管理中心 三民路二段69號 金溪里9-18鄰

0301
楊光國民中小學國文領

域教室
瑞溪路1段88號 三民里1-7鄰

0302
楊光國民中小學八年四

班
瑞溪路1段88號 三民里8-17鄰

選 前 如 買 票  選 後 撈 鈔 票

( 實 際 投 開 票 所 地 點 ， 以 投 票 通 知 單 為 準 )

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                                           投（開）票所一覽表
第2選舉區

(大園鄉、觀音鄉、新屋鄉、楊梅市) 

第2選舉區：大園鄉、觀音鄉、新屋鄉、楊梅市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舉賄選專線電話：(03)3330340
傳真：(03)3351078
專用信箱：桃園郵政401號信箱
電子信箱：tycmail@mail.moj.gov.tw

0303 楊明國小一年一班 中山北路一段390巷50號 楊明里1-17鄰

0304 楊明國小一年三班 中山北路一段390巷50號 楊明里18-30鄰

0305 原喜悅托兒所 裕成路152號 裕成里1-9鄰

0306 范光明宅(原青松超市) 裕成路164巷5號 裕成里10-22鄰

0307 台北新都渡假中心 裕成南路159號 裕新里1-12鄰

0308 大同國小一年忠班 新農街85號 大同里1-14鄰

0309 大同國小二年忠班 新農街85號 大同里15-25鄰

0310 大同國小一年愛班 新農街85號 中山里1-12鄰

0311 大同國小一年和班 新農街85號 中山里13-23鄰

0312 楊心國小二年一班 金華街100號 楊梅里2-15,29-31鄰

0313 楊梅托兒所 大平街3號 楊梅里1,16-28鄰

0314 楊梅市立圖書館 光華街26號 楊江里1-17鄰

0315 老人會館大禮堂 貴山街1號 梅新里1-20鄰

0316 楊梅國小二年二班 校前路1號 紅梅里1-13鄰

0317 紅梅里民眾集會所 校前路37號 紅梅里14-23鄰

0318 楊梅國中九年十七班 校前路149號 永寧里1-8鄰

0319 楊梅國中九年三班 校前路149號 永寧里9-19鄰

0320 楊梅國中七年十四班 校前路149號 永寧里20-28鄰

0321 楊梅國小二年三班 校前路1號 大平里1-17鄰

0322 楊梅國小二年五班 校前路1號 大平里18-34鄰

0323 大平里集會所 秀才路356號 秀才里1-13鄰

0324 大平托兒所 甡甡路6號 秀才里14-30鄰

0325 大東社區活動中心 甡甡路440號
東流里1,2,5-10,12-14,18-21

鄰

0326 聚寶莊社區交誼廳一樓 中山南路600號 東流里3,4,11,15-17,22鄰

0327 豐野社區活動中心 信義街83巷17號 豐野里1-12,27,28,30,31鄰

0328 富岡國小一年甲班 中正路147號 豐野里13-26,29鄰

0329 富岡國小一年丁班 中正路147號 富岡里1-18鄰

0330 富岡國小二年甲班 中正路147號 富豐里1-6,19-21鄰

0331 富岡社區活動中心 新明街347巷2弄1號 富豐里7-18,22鄰

0332 員本社區活動中心
員本里2鄰員本路532之1

號
員本里1-4,11-16鄰

0333 明天宮 民生街577之1號 員本里5-10,17-19鄰

0334 林正棟宅(北基加油站旁) 楊湖路二段265號 三湖里1-7鄰

0335 三湖社區活動中心 楊湖路二段491號 三湖里8-15鄰

0336 小荳荳幼稚園 楊湖路一段773巷28號 頭湖里1-12鄰

0337 上湖國小托育班
上湖里14鄰下四湖60之1

號(漢池樓)
上湖里1-6,13-15,19,21-23鄰

0338 上湖社區活動中心 楊湖路三段679號 上湖里7-12,16-18,20鄰

0339 上田國小一年二班 和平路98號 上田里1-10鄰

0340 上田國小五年一班 和平路98號 上田里11-18鄰

0341 楊梅高中一年三班 高獅路5號 高山里1-11鄰

0342 楊梅高中一年六班 高獅路5號 高山里12-19鄰

0343 高山社區活動中心 幼獅路三段168號 高上里1,7-9,14-18鄰

0344
高榮國小二年乙班（教

室編號B107）
高上路一段1號 高上里2-6,10-13鄰

0345 及人幼稚園(kitty班) 青山一街241號 青山里1-14鄰

0346 及人幼稚園(鱷魚班) 青山一街241號 青山里15-30鄰

0347 高榮社區活動中心 高榮里18鄰北高山頂56號 高榮里1-3,12-18鄰

0348 學萌幼稚園
高榮里6鄰北高山頂20-25

號
高榮里4-11鄰

0349 盤秀蘭宅 民族路五段147巷3弄15號 雙榮里1-9鄰

0350 張偉宅
民族路五段147巷10弄23

號
雙榮里10-20鄰

0351 啟幼托兒所 民族路五段551巷31弄3號 新榮里1-9,19,20鄰

0352 鍾文憲宅 富榮路34號 新榮里10-18,21-23鄰

0353 楊心國小一年三班 金華街100號 水美里1-5,16-20鄰

0354 水美國小一年孝班 楊新路一段410號 水美里6-15鄰

0355 水美國小二年孝班 楊新路一段410號 水美里21-29鄰

0356 瑞原社區活動中心 民豐路506號 瑞原里1-11,26鄰

0357 瑞原國中二年五班 民豐路69號 瑞原里12-25鄰


